
 

第 17章 中国的环境与治理 

主题摘要 

 

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提高国民收入，延长人口预期寿命：中国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是，环境却无力持续承载如此经济增长、快

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模式。这些发展进程对环境中的地表水源、地下

水源、城市空气、土地等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压力，进而对人类健康

和自然资源再生造成不利影响。倘若环境状况持续恶化，问题将进一

步加剧，经济持续增长的希望将化为泡影。 

 

近数十年来，中国环境保护政策和环保机构设置经历了数度转型。

90 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中国环保系统改革步伐加快，建设了综合监

管制度框架，更多的公众参与到环境政策制订中来。事实表明这些政

策已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参考国际经验可知，深化良好的环境政府治

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目前环境规划阐述缺少实际意义，应更有针对性。换而言之，应

着力建立清晰明了且切实可行的目标，评估目标实施的绩效，向

政策制订者反馈，并根据“实地情况”和经验教训调整工作重点。

这就要求包括广大公众在内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对达成环

境目标进行成本分析，结合对资金来源的各种可能性加以积极充



分的研究，可协助环保权威部门同相关环境机构为环境整治就储

备力量等措施进行探讨。 

 

 由于大多数焦点问题涉及自然资源可持续性使用和跨部门环境管

理，需以有效手段协调不同部门单位工作以减少工作重叠和矛盾

冲突，优化资源配置，调整问题。国家环境最高政府部门、国家

环境保护总局升为正部级单位并成为国务院直属机关当是关键的

一步。伴随着高层次协调工作和沟通机制的产生，国家环境保护

总局将全方位加入到政府所有涉及环境问题的决策过程中来。 

 

 由于中国幅员广阔，情况复杂，对 “环境联邦分权制度”的详细

研究能帮助确立方法，对系统进行更好的纵横双向整合。它包括

将除针对小型工业企业以外的更多监管权力从县级收回至省市一

级以及通过业绩审计和公共报告加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同时还

需提高环境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并建立资金使用责任制。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和各环境保护局应将工作重点放在“核心”公共职能、

个别首要迫切的焦点及有望解决的问题上。 

 

 环境法律法规的制订应减少冲突、增加透明度、消除歧视与偏见。

中国权威部门应通盘检视环境立法，消除基本法条和执法规范中

严重的冲突和脱节。为在监管机构、被监管者和公众间建立融洽

的关系，立法和规章制定的程序应更加透明。经合组织部分成员



国实施的《市场监管影响评估》可改善立法质量，通过减少不同

法规间的冲突而事半功倍。 

 

 国家和地方环境管理部门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继续推动公众参与

环境决策。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意识，鼓励成立环境保护协会，提

供培训等措施动员公众积极献策，协助实施。政府应考虑如何扫

除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发展途中的障碍。通过研究经合组织成员

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可帮助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最佳方法和途径。 


